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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政发〔2013〕8号 
曲阜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全市农业产业化项目扶持工作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提升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水平，加快镇街主体功能区建设步伐，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市政府确定对全市农业产业化项目进行扶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农业龙头企业。对济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性贷款额度不低于300万元的，择优给予每家企业不高于20万元的财政贴息扶持。 
　　二、农（林）业园区、养殖场或休闲渔场。 
　　（一）对新建投资1000万元以上、经营规模500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给予投资额3%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对新建投资5000万元以上、经营规模100亩以上的高科技设施农业项目，给予100万元补助。 
　　（三）对新建使用面积10亩以上的钢结构、智能化、联栋式温室大棚，喷、滴灌配套设施齐全且配套建设示范基地100亩以上的，给予50万元补助；新建使用面积30亩以上的冬暖式大棚，每亩补助1万元；新建使用面积200亩以上的高标准大拱棚，每亩补助2000元。 
　　（四）在适合养殖区，新建存栏奶牛50头以上、肉牛100头以上、羊1000只以上的养殖场和6万只以上的禽场，每个给予6万元的补助。从事特种养殖的，视养殖规模给予适当补助。 
　　（五）对符合当地渔业产业规划，具有《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证》、经营证件齐全、渔业设施齐全、经营管理规范、池塘连片面积100亩以上的休闲渔业区，给予3万元补助。 
　　三、家庭农场。对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通过农、林、牧、渔等生产形式，投资规模不少于30万元、经营规模200亩以上、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每处给予10万元补助。 
　　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一）镇（街道）、村自筹资金30万元以上治理塘坝的，每座补助8万元。 
　　（二）自筹资金新发展节水灌溉面积1000亩以上的，每处补助5万元。 
　　（三）自筹资金连片新增内涝治理面积10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元。 
　　（四）自筹资金10万元以上新打岩石深井一眼、5米井径以上大口井一眼的，各补助2万元。 
　　五、农业重点项目。 
　　（一）对新建或新上技改项目10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冷藏）等企业、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开发项目或建设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农产品专业市场，分别给予投资额2%的奖励。 
　　（二）对引进外商投资农业类项目，实际到位资金每10万美元，给企业2000元人民币奖励。 
　　（三）对自筹资金500万元以上、新建1个民俗村的，每村补助50万元；自筹资金100万元以上、新打造一条民俗风情街的，每街补助10万元；自筹资金20万元以上、新改造1处农家乐的，每处补助2000元。 
　　六、农业品牌。 
　　（一）新获得济宁市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的，分别奖励2万元、3万元、5万元。 
　　（二）对新获得农业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地理标志认证且种植面积500亩以上的项目，每个认证给予2万元补助。 
　　（三）对新获得国家驰名商标的农业品牌，每个奖励2万元。 
　　七、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科教兴农示范村（居）。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按章程实施民主管理、业务及财务报表真实完整、对当地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明显拉动作用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奖励1万元；年内受到济宁市级以上认定的示范社，每个奖励3万元；每年择优评选科教兴农、一村一品示范村（居）不超过30个，每个奖励1万元。 
　　八、设施农业保险。市财政每年列支不超过100万元，用于设施农业园区的农业保险补助。市财政负担比例不超过保费的80%。 
　　九、重大农业产业化发展项目。对新建投资过亿元的高科技设施农业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由市政府专题研究。 
　　十、项目考核。符合条件的各类经营者和组织通过所属镇 
（街道）向市农业局申报后，由市督考办、市农业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考核验收。市纪委监察局对考核验收过程全程跟踪监察。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的筹集、拨付和监督。 
　　
                                                             曲阜市人民政府 
　　                                                         2013年4月26日 



